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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资本主义情境中，游戏与劳动的界限已然模糊化，“玩”与“劳动”已经形成一体两面的关系，

因此，明确游戏与劳动的内在逻辑联系对理解数字环境下游戏与劳动的内涵变化、传统的马克思劳动价

值论如何被改变以及数字资本主义运作方式至关重要。本文基于库克里奇的“玩工”概念，聚焦米哈游

旗下游戏《原神》，探讨游戏玩家成为“玩工”并进行“数字劳动”的生成机制，以及从大众文化视域

出发思考如何理解玩家在游戏中的劳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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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capitalism, the boundary between games and labor has become blurred, and 
“play” and “labor” have formed a dual relationship. Therefore, clarifying the inherent logical connec-
tion between games and labor is crucial for understanding the connotation changes of games and 
labor in the digital environment, how traditional Marxist labor theory of value has changed,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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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 mode of digital capitalism. Based on Julian Kücklich’s concept of “playbour”,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game “Genshin Impact”, which is owned by Shanghai Mihoyo Network Technology Co, 
Ltd, discusses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players becoming “playbour” and performing “digital 
labor”, and ponders how to understand the labor behavior of players in the game from the perspec-
tive of popular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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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柏拉图在《法律篇》中写道：“只有神才配得上最高的严肃性，而人则是他创造出的玩物，这也是他

所得到的最好的结局。所以每一个人都应当过一种相应的生活，应当去做那种最高尚的游戏，应当遵从

那个将他们创造出来的心灵……”可见，早在古希腊时期，人类就已认识到游戏的重要性，“人类社会

的重要原创活动从一开始就全部渗透着游戏”。这意在表明游戏自始至终都是人类交往、沟通的一种方

式、形态。而后，在游戏与文化，游戏与文明的关系上，胡伊清指出：“文明是在游戏中并作为游戏而产

生和发展起来的……在文化中，我们发现游戏作为一桩重大事件在文化本身存在之前就已出现了，它从

最早开始，就伴随着文化、渗透于文化，一直到我们今天生活其中的文明阶段。”[1]在新的网络技术时

代，作为一种新兴的大众文化，网络游戏则更加承担了一部分人对于文化的需求和表达。本文即聚焦于

时下流行的、米哈游旗下的开放世界冒险 RPG 游戏(Role-Playing Game)《原神》，探讨游戏玩家如何成

为“玩工”并进行“数字劳动”的生成机制，以及从大众文化视域出发思考如何理解玩家在游戏中的劳

动行为。 

2. 游戏、文化与劳动的内在逻辑联系 

游戏研究作为独立视角，于 20 世纪中叶进入传播领域，而网络游戏作为一种典型的“兴起于当代都

市的与当代大工业密切相关的，以全球化的现代传媒(特别是电子传媒)为介质大批量生产的当代文化形

态”——就是一种新兴的大众文化——无疑就成为了研究和关注的对象，正是由于关于游戏理论的研究

被引入了传播学研究之中，玩乐才能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相联系，进而与劳动相互动。 
大众文化是以现代信息技术和传播技术的发展为支撑的文化，一方面，其发展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

展直接相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技术发展在社会文化方面的呈现；另一方面，赫伊津哈在《游戏的

人》的开篇即指出，“游戏早于文化”，可见游戏已不再是简单的娱乐行为，其内涵已经被提升到了文化

的层面。互联网是当前大众文化媒介当中综合性最高的平台，其传播速度、传播效果、互动性、都是其

他大众媒介所不能具有的。互联网本身也成为大众文化最繁荣的区域，代表了大众文化的前沿，近年来

互联网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大众文化现象，更是让这个判断毋庸置疑。 
网络游戏正是以互联网为载体，为众多研究者提供了一个窥探网络时代大众文化新变化的空间。在

网络游戏中，玩家们以较为轻松的方式完成各种娱乐活动，并进行丰富的文化消费，游戏玩家作为虚拟

亚文化族群的文化参与、文化消费与文化生产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网络虚拟空间中青年亚文化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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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网络游戏作为当代大众文化生发的重要场景，也成为各种群体聚集，各种文化现象碰撞、展示的新

社会空间。玩家们在游戏中游历风景，截图留念，并在朋友间或是游戏论坛上对风景与人物的截图进行

传播与共享。不管是视觉审美的需要，还是“休闲放松”的心理驱动，作为大众文化生发场所的网络游

戏场景都己经成为玩家，尤其是游戏玩家中“风景党”们文化参与的重要内容。 
作为西方的“舶来品”，网络游戏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从代理欧美及日、韩网络游戏到国产网络游

戏自主开发与崛起的漫长阶段。国产网络游戏也在游戏模式、游戏设定等方面对西方网络游戏进行了诸

多学习与借鉴，进而在网络游戏这个全球性的文化商品中加入中国古代文化元素，完成对网络游戏的“再

文化”化，更利于本土玩家的接受与认同。例如《原神》的游戏世界观设定中有一名为“璃月”的国家，

作为以古代中国为原型的国家，该设定主要蕴藏了道家文化的影子，以符篆为门的仙人洞府、以仙鹤、

鹿为原型的流云借风真君、削月筑阳真君的设计、云朵构成的石阶等符号元素符号构成的文本，呈现出

中国古代神话中仙人脱离尘世的形象，同时对于仙鹤、鹿等符号元素，古代中国认为是吉祥、好运的象

征，这是《原神》对中国神话文化承继和展示的重要体现。 
再者，大众文化中，文本常常被认为是不完整的或是贫乏的，因为它们仅仅是商品，为了维持低廉

的生产成本因而往往并不精巧。而网络游戏虽然也是文化工业商品，但它拥有较为完整的世界架构、波

澜起伏的剧情走向以及精致的人物与场景设计，是一种精巧的具有审美价值的文化产品。 
例如《原神》的世界观即参考了现代诺斯替神话：造物者创造的黑暗世界之外，还存在一个神性世

界(即光明世界)，人类的灵知来自神界，会在尘世中堕落。为了维持神界的完整，神界派神使带来了诺斯

(即神明的指示)。获得诺斯的人死后，灵知得以回归神界，而尘世的神明(造物者)则创造了七重天(七位统

治者)阻止灵知的回归。基于此，再回到《原神》的设定中，可以发现，游戏中的神之心、天理、异乡人、

尘世七执政、提瓦特(希伯来语拉丁转写的“方舟”)、虚假的星空等，皆直接取自诺斯替神话的各个部分，

甚至包括整个主线剧情的大纲和主旨，不同的是《原神》修改了古典诺斯替中消极悲观的部分。 
可见诸如《原神》这样的网络游戏正借助文化并最终成为一种文化，以新锐的姿态、另类的风格强

力介入当下的文化格局，为整个大众文化体系进行意义、快感的生产和流通。 
下文所述“玩工”与“数字劳动”的概念，植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考察数字资本

主义与跨国信息资本主义阶段如何建构数字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现实，无论是“玩工”还是

“数字劳动”，都强调游戏与劳动的矛盾关系，明确游戏与劳动的内在逻辑联系对理解数字环境下游戏

与劳动的内涵变化、传统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如何被改变以及数字资本主义运作方式至关重要。 
“劳动”一词的词源来自于拉丁语，原指一种用来惩罚反抗的奴隶的酷刑工具。在历史上该词始终

与重活、痛苦与麻烦相联系。直到马克思赋予了劳动极高的地位，他认为劳动是人类有意识地制造使用

价值的生命活动，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劳动服务于剩余劳动生产与资

本增值的过程，因此，劳动表现为一种强制性的活动，一种社会结构的奴役性行为。人类过去的那种整

体的、有机的劳动方式，被转化为可控的、碎片化的、可再生产的劳动力，人在此过程中被逐步异化，日

趋臣服于资本主义体系。 
与劳动相悖，亚里士多德将游戏视为劳动后的无目的的休息和娱乐，能给人带来趣味；斯宾塞认为

游戏是生物精力的盈余，作为非直接功利性活动的游戏是区别人与动物的高级指标；席勒和伽达默尔针

对游戏与人的关系指出，只有当人彻底沉浸在游戏之中时，人才能在当下生存并成为完全的人；弗洛伊

德则认为游戏能够代替性地满足个体的欲望并使之体验到愉悦与快感。结合前人所述，赫伊津哈将游戏

视为在特定时空中进行的遵循一定规则与约束的活动与消遣。游戏不仅受到游戏主体主观感受与内在情

感体验的影响，亦受到各种规则、目的与秩序的制约，是一种社会和文化建构。 
娱乐和游戏最大的特征是自愿性与参与性，是个体出于放松自我和实现自我的目的主动进行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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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游戏向来被视为非官方的、个体的意识与文化表达。而当游戏进入公共空间，成为资本主义数字

劳动的意识形态时，游戏与劳动的界限就变得模糊，用户在媒介平台上进行的所有娱乐活动都有助于剩

余价值的创造以及资本对劳动产品的无偿占有，数字劳动既是游乐场游戏又是工厂劳作，从而产生了“玩

乐劳动”现象。虽然游戏不具备物质劳动所体现的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交换的关系，但其仍然具备物

质属性，游戏的过程需要充分调动玩家的感官以便进行有创造性的思考与判断，即游戏综合运用其他的

物质工具建构人与人的关系，交换情感、信息与思想。 
由此可以看出游戏与劳动具有内在的关联性：两者都是一种目的性活动；两者的参与主体均受到各

种规则与条件的制约；两者均以社会语境为基础；游戏从属于劳动，娱乐和休闲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

方式，同时也是进行社会再生产的必需品。 
这体现在现代网络游戏中，玩家积极主动地向平台上传数据与内容，而这些数据与内容不仅保障游

戏的持续运作，还是游戏公司向广告商出售以换取原始资本的一手产品，而广告商则将玩家生产的劳动

产品与商业资源整合，以商品的形式再次售卖给作为劳动主体的玩家。玩家不仅是商业平台剩余价值的

生产者，还是以剥削自身为目的的广告商的帮凶，可以说作为劳动主体的玩家具备双重生产性。 

3. 游戏叙事与玩法对“玩工”身份的塑造 

如前所述，在过去，人类的劳动与娱乐(玩、游戏)几乎都是分离甚至冲突的。而数字资本主义情境中，

游戏与劳动的界限已然模糊化，玩与劳动已经形成一体两面的关系。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曾批判资本主义通过标准化的、大规模复制的文化产品对大众意识进行操纵，并

且将受众的自主选择权变为一种强制性的意识形态引导下的机械反应，也即“一个人只要有了闲暇时间，

就不得不接受文化制造商提供给他的产品”[2]。在大众文化领域，不仅商品的存在形式是文化体验，而

且受众的消费行为伴随着明确的时间支出，而在这种时间支出中包含着剩余价值的陷阱。以网络游戏为

例，玩家进行游戏活动需要付出时间和金钱双重代价，但对于资本来说，除去创作和宣发的费用，数字

影像的复制带来的利润提升却远不如吸引更多游戏消费者花费更多的时间在游戏文化消费上，随着游戏

活动逐渐异化为扩大资本方式的另类生产形式，马克思所分割的劳动与休闲的界限开始模糊不清，甚至

出现了重叠。 
达拉斯·斯迈兹即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劳动与劳动力再生产的角度提出了“垄断资本主义之下无休

闲”的论断，指出在传统媒体时代，人们的休闲时间被吸纳成为媒体进行“劳动”的工作时间，即使是

放松与娱乐活动也是在进行劳动力的再生产[3]。如此，当游戏玩家加入到游戏中进行放松和娱乐时，他

就已经成为了资本生产中的一环，开启了为互联网游戏进行数字劳动的过程。 
之后，克里斯蒂安·福克斯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界定了数字劳动的定义，他将消费知识文化转化成生

产性活动称为数字劳动，并指出数字劳动是包括硬件生产、信息生产、软件生产的生产性劳动，是关于

文化系统中文化产业劳动的子系统，涉及到体力生产和生产性消费的文化劳动。蒂兹纳·特拉诺瓦则从

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非物质劳动”概念出发，用非物质劳动概念来解读数字劳动，他指出数

字劳动是免费劳动的一种表现形式，互联网用户这种被愉快接纳同时又被无情剥削的无酬的“数字劳动”

现象具体包括：互联网浏览网页、自由聊天、回复评论、写博客、建网站、改造软件包、阅读和参与邮件

列表、建构虚拟空间等。数字劳动是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基石、结合了后福特主义及意大利自治主义

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遵循时代发展特征而延伸出的新理论概念，它体现了从资本工业化时代到数

字媒介时期劳动形式与内涵的演进与变迁，同时也是对传统劳动价值论的批判性继承与创造性发展[4]。 
基于此，爱尔兰学者朱利安·库克里奇在《不稳定的玩工：游戏模组爱好者和数字游戏产业》一文

中对网络玩家的游戏行为进行分析，提出了“玩工”这一概念，他将这个词定义为通过游戏无意识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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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厂商劳动的玩家。在游戏过程中，玩家的休闲意志与劳动生产合二为一，游戏成果转化为资本平台

的价值产品，工作与休闲的界限愈加模糊。 
游戏满足也不再是受众在主动利用媒体来满足个人的多样需求，所谓的“满足”，只是大众传播出

于盈利目的所建构出的虚假欲望的“满足”。在商业利益操纵下，数字技术与网络游戏不断迎合人们对

于休闲与娱乐的本能追求，促使“玩工”们自觉放弃对知识的追求与对社会与自身的反思，全然不知游

戏背后所隐藏着的技术与市场的娱乐控制与商业剥夺，因此，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所谓的“玩

家”实则为互联网产业中的“玩工”，是一群自愿利用休闲时间为娱乐产业进行资本生产与累积的数字

劳工。 
现代游戏叙事的核心特征在于：通过数字技术进行预编程设计，让玩家的虚拟化身在某一个虚拟时

空中完成任务。角色扮演游戏中的打怪升级、运动竞技游戏中获得比赛胜利、格斗游戏中的击倒对手，

构成了各种不同类型游戏的主线。作为开放世界角色扮演类游戏，《原神》的核心玩法即为探索、战斗

和养成。 
玩家的虚拟化身在提瓦特大陆的生活对现实世界中个体的生活进行了搬演，带有某种同构色彩：个

人在现实世界中需要通过诸如打卡上班等劳动来买房买车或者进行其他物质消费以维系其个人生命体

验，在游戏中的虚拟化身则需通过完成日常任务、提高地图探索度、开宝箱等劳动来攒取游戏货币并推

动游戏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游戏在本质上不是如宣传所说的那样逃离都市生活而达到返璞归真的目

的，玩家在游戏中并没有真正解放自我或创造出新的艺术观念，游戏提供给玩家的都是现成的东西，玩

家在游戏的虚拟世界中重新扮演现实社会的规则。 
在各种游戏活动和游戏玩法的双重挤压之下，玩家玩游戏的行为变成了一种被迫行为。为了获得限

定活动的奖励，以及不浪费完全恢复的体力，玩家必须抓紧时间玩游戏，投身于重复、无聊、琐碎的游

戏任务完成过程中。以至于《原神》玩家笑言每天玩《原神》的过程就是“清体力、做委托，然后下线”。 
阿维德森指出，游戏公司获得“玩工”无偿劳动的方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可以称为“活化”，即

通过鼓励玩家在社区中发布攻略、与其他玩家深度互动、分享和反馈游戏心得，来激活更大比例的玩家

参与度，比如在哔哩哔哩、小红书、抖音等各类社交平台，都存在一批《原神》主播，例如“你的影月

月”、“原神百晓生”等，他们及时地发布游戏攻略为普通玩家提供游戏帮助；第二种是“创新”，即通

过鼓励玩家发现和指出游戏程序中的故障与问题，提出与程序性能、游戏内容、游戏效果相关的意见和

建议，继而帮助公司提升游戏质量[5]。玩家在《原神》中进行游戏时也会遇到 Bug，例如角色释放技能

无冷却，奔跑不消耗体力等，甚至一些玩家以 Bug 为乐趣，利用游戏 Bug 开拓设定外的新玩法，而愿意

维持游戏公平性的玩家会将游戏中遇到的 Bug 反馈给官方，官方再进行修复，这一过程中，游戏玩家无

法得到任何报酬。这也就符合了游戏“玩工”的本质特征：能为游戏本身带来利益。Bug 作为极度影响游

戏公平性和体验感的问题，及时的修复能最大程度上避免损失，所以发现游戏 Bug 的玩家给游戏带来了

明显的游戏效益，没有报酬的付出也导致他们成为了《原神》的免费游戏“玩工”。 

4. 游戏“玩工”的劳动分析 

尽管网络游戏与文化史上许多游戏娱乐的新生事物一样，在新生阶段遭受了大众的偏见和误解，但

它最终还是凭借自身的计算机仿真技术的生存驱动力和对大众娱乐消费心理的把握与塑造，成为人们娱

乐休闲的一种文化形式，并在塑造大众文化生活品格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也就使大众文化的理论

视域不得不转向，开始观照网络游戏，进而建立起与网络游戏的文化体验相适应的理论批评体系。游戏

研究为“玩工”的界定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但是不能将“玩工”及“玩乐劳动”简单地等同于游戏玩家

和游戏玩家的劳动，“玩工”及“玩乐劳动”有着更为深刻的政治经济内涵。这一部分即从大众文化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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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视域思考，如何理解玩家在游戏中的劳动行为。 
游戏的产生是一个“认识–创造–再创造”的过程，这既是一个虚拟的过程，也是一个劳动的过程。

网络游戏玩家通过进行丰富多样的文化消费与文化生产活动，改善受限制的文化表达现状，这些文化行

动重塑了他们的自我认同甚至他人的文化认同，从受众个人到亚文化群体的层面上实现了文化赋权。 
纵观人类历史，游戏始终伴随着人类的成长，并对人格、自我意识、自我同一性的形成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自我认同是指在个体的生活实践过程中，通过与他人及社会进行能动互动，个体通过内在参照

系统形成自我反思，使行为与思想逐渐形成并自觉发展成一致的状况。自我认同表现为个体在与社会互

动中对自我生存状况的反思、思考和对自我生命价值的深度探求，它包含个体自我意识的同一性、自我

生活的归宿感和自我生命的意义感[6]。在现代社会中，由于人际的疏离，人们倾向于将网络当作社交活

动的替代品。虚拟世界打破了许多现实世界的限制，使得人们愿意参加网络的人际互动。在游戏中，尤

其是存在完善的社会系统的网络角色扮演游戏，让即使是从未谋面的社群成员，也可能因为彼此的志趣

相投而发展出友谊、伙伴等原本需要通过面对面沟通才能建立起来的关系。 
在网络游戏中，现实的人们从物理世界进入网络虚拟世界，在虚拟的、想象的自我构造中，表达了

游戏者一种探索另一个新的“自我”身份的愿望。麦克卢汉就认为游戏是对日常压力的大众反应的延伸，

因而成为一种文化准确可靠的模式，在他看来，任何游戏，都是个人或群体的延伸。而作为人的延伸的

游戏，在对游戏者的重构之中，实现着游戏者的文化体验和文化认同[1]。《原神》中“尘歌壶”的设计

即存在着大量玩家主动与创造性的活动，体现着玩家对游戏文化和现实文化的认同和再创造。 
尘歌壶是独立于《原神》大世界之外的壶中洞天，在具有较高自由度的尘歌壶中，玩家被允许积极

进行极具个性色彩的创作。玩家成为洞天小岛的持有者和开拓者，可以邀请大世界中的动物和角色入场，

通过在大世界中收集材料制作摆设改变洞天环境，设计洞天。在这些自主性极强的活动中，最能激发玩

家创造力与想象力。而在社交媒介时代，多数玩家在打造了自己满意的洞天后选择将其分享至社交平台，

炫耀性地展示自己的劳动成果。这种自我与群体认同有关的展示极具吸引力，它们吸引着一批又一批新

玩家的加入。而玩家在游戏中的创作与社交平台上的展示与分享，实际上反映出韩炳哲所说“他者的消

失”的当代社交媒介环境下个人的自我认同建构的特点：他者的时代已经消失。即他者的否定性让位于

同者的肯定性[7]。游戏强化了玩家对自我的认同与建构，以保持自身的独特性与存在于世的意义。 
针对娱乐和信息工业的生产和价值，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指出它们是令人难以抗拒的，因为其中蕴

含着某种固定的观念和习惯，通过激发精神上或情感上的反应将“心甘情愿”的消费者和文化的生产者

绑定在一起，如此，玩家作为文化的受众的同时被纳入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玩家沉浸其中，只考虑眼

前，不关心将来，而这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好的生活方式[8]。“文化工业可以让人们从一整

天的辛苦劳作中暂时解脱出来……仿佛一个天堂……然而这种解脱其实是被预先设计好的，其目的就是

把人们拉回原点，继续劳动。娱乐本应激励他们反抗，如今却只教会他们顺从”[9]，“玩工”们在网络

游戏中的劳动呈现出一种“异化”现象。 
马克思曾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私有制条件下所发生的“异化”现象进行了分析与总结。

他指出“异化”指人的物质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或与人对立的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社会现象。

异化将造成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活动相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

化以及人同人相异化四种异化劳动形式[10]。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也指出，工业社会艺术的大众

化和商业化使之成为压抑性社会的工具，从而导致人和文化的单向度发展。《原神》非常具象地体现了

这一现象。 
角色的命座与能力挂钩，而快速提升命座只能通过不断地充值现实货币进行角色的抽取。当游戏中

人物的能力和金钱挂钩时，玩家依靠充值来表征自己的价值；当游戏将“成功”的欲望高高挂起时，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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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就必须夜以继日地重复无聊的游戏来实现目标。当代社会的主体面临着一种新异化状态，即“人们自

愿做的某些不是人们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玩工”们在游戏中夜以继日地劳动，仿佛只要沉迷其中

就能从日常生活的琐事中脱离出来，得到真正的自由和成功。“玩工”沉浸在主体自由的幻觉中，认为

在玩游戏时即得到了快乐和休息。实际上，这是一种游戏劳动引发的自由幻觉：我们终于在游戏中得以

自由，但自由的前提是不能睡觉，要完成今天的体力和日常再睡。在重复的游戏劳动中，人存在的价值

被削弱，社会中批判性和否定性力量也不断缺失，这使得极权主义社会的人们安然生活在其中，缺乏反

抗精神。 

5. 结语 

作为新兴大众文化的网络游戏可能比其他的大众文化更加有竞争力，更加具有大众文化的特点。突

出的视觉和听觉效果，强烈的参与性与互动性，颠覆了原有媒介的传播理念。随着新业态、新劳动形式

的出现，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网络游戏产业中“玩工”的劳动现状。本文希望借助《原神》深化

对“玩工”数字劳动的理解，数字资本主义中的劳动往往与游戏融合在一起。在《原神》中，玩家在游戏

中劳动，对自己进行规训、创造一种网络身份认同的假象。基于这种现象，过去亚里士多德对劳动工作

和休闲游戏的区分就被模糊了，对游戏公司而言，他们面向社会发布网络游戏，而网络游戏的盈利为他

们带去正向的价值回馈，但对于玩家而言，他们直接面向游戏公司而不面向社会，他们的价值被反馈于

游戏公司，进而为游戏公司谋取价值。玩家的游戏行为到底是在游戏中创造了价值，还是认为自己在游

戏，实际上在进行被剥削的劳动而不自知？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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